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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1、行政立法的概念：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活动。2、行政立法的分类：

按权力来源不同，分职权立法和授权立法；中央和地方；执

行性与创制性。3、行政立法的主体：国务院及其各部门；省

人民政府和较大市的人民政府。4、行政立法的程序：起草；

征求意见；审查；通过；签署；发布与备案。5、行政认可的

概念：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相对人的申请，依照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通过颁发证明或批准、登记、认可等方式

，允许其从事某项活动，行使某项权利，获得某种资格和能

力的具体行政行为。6、行政行为的分类：行为许可和资格许

可；独立的许可和附文件的许可；权利性许可和附义务的许

可；排他性许可和非排他性许可；一般许可和特殊许可。7、

行政许可机关：国务院及各部委；省级政府及主管部门；县

以上政府及其主管部门。8、行政许可的程序：申请；审核；

拒绝或颁发许可证；许可证的修改、更换、复查程序及无效

、失效、中止和撤销。9、行政处罚的概念：指具有行政处罚

权的行政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

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规

范的行为所实话的行政制裁。10、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处

罚法定原则；公正、公开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保

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原则；行政处罚分离原则（设定权、实施

权、调查权、决定权、听证权等）。11、行政处罚的种类：



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暂扣或吊销执照；行政拘留。12、行

政处罚的设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13、

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一般行政机关；综合执法机关；被授

权组织；受委托组织。14、行政处罚的管辖：级别；地域；

职能；指定；移送管辖。15、行政强制的概念：指行政机关

为了实现一定的行政目的，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对行

政相对人的人身及财产自由等采取的强制性行为的总称。分

对人身、财产及行为的强制和即时性强制与执行性强制两种

。16、行政强制执行的种类：间接强制执行（分代执行和执

行罚两种）和直接强制执行（人身和财产）。17、行政强制

执行的方法：对财产：强制划拨；强制扣缴；强行退还；强

行拆除；罚缴滞纳金、查封、扣押、冻结等。对人身：强制

拘留；强制传唤；强制履行；遣送出境。对行为：个别法的

规定。18、行政强制执行的原则：强制与教育相结合；依法

强制执行；强制执行适当；目的实现。五、行政程序1、行政

程序的概念：指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时所应当遵循的方式

、步骤、时限和顺序。2、行政程序的特征：行政程序是就行

政行为而言的；是行政行为的时间和空间的表现形式。3、行

政程序的分类：内部与外部；抽象和具体；法定和意定；事

先和事后；主要和次要；主动和依申请；行政立法、执法和

司法。4、熟悉行政程序的基本法律制度：行政公开制度（情

报公开制度，行政过程和行政决定公开制度）；听证制度（

公听、陈述、听讯三种形式）；职能分离制度；回避制度；

说明理由制度；不单方接触制度；时效制度；救济制度。5、

了解行政程序的基本原则：合法原则；公正原则；公开原则



；参与原则；效率原则。六、行政责任1、行政违法的概念：

指行政主体及其执行公务的人员在行政管理过程中，违反行

政法律规范的行为。2、行政违法的特征：是行政主体及其执

行公务人员的违法；必须是行政主体及其执行公务人员违反

行政法规规范的行为；行政主体及其执行公务人员的行政违

法行为在主观上有过错。3、行政不当的概念：指行政主体及

其执行公务的人员，在执行行政过程中作出的行政行为合法

但不合理。4、行政责任的概念：指行政主体及其执行公务的

人员因行政违法或行政不当，违反其法定职责和义务而应依

法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5、行政责任的构成要件：责任

主体是行政主体及其执行公务的人员；前提是行政违法或行

政不当；责任必须为行政法律规范所确定，是一种法律责任

，行政职责人不是一种政治上或道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法

律所明确规定的责任。6、行政责任的承担方式：主体（10点

）；公务的人员（8点）。7、行政责任的追究：国家权力机

关的追究；行政机关的追究（自己、上级、复议）；司法机

关的追究（司法裁判）。七、行政复议1、行政复议的概念：

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

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定的其他机关提出

申请，由受理申请的行政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进行审查

并作出处理决定的活动。2、行政复议的特征：行政机关的行

政行为；是以行政争议为处理对象的行为；以具体行政行为

为审查对象，并附带审查部分抽象行政行为；是由行政相对

人启动的。3、行政复议机关：行政主体（省级）；上一级行

政主管部门；行政主体所属的人民政府。4、行政复议的管辖

：一般管辖；特殊管辖；转送管辖与指定管辖。5、行政复议



参加人：申请人（行政管理相对人）；被申请人（行政机关

和被授权组织）和第三人。6、行政复议程序：申请（60日）

；受理；审理；决定（维持决定，履行决定，撤销、变更和

确认违法决定，赔偿决定、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处理决定）

，30日决定，7日转送有权机关，60日依法作出处理决定；执

行（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7、行政复议的范围：可申请复

议的行政行为和不可申请的复议的事项。8、行政复议的基本

原则：合法；公正；公开；及时；便民；有错必纠；保障法

律法规正确实施；诉讼终局等8点原则。9、行政复议基本制

度：一级复议制度；书面复议制度；依法复议不调解制度；

复议不停止执行制度；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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